
焦点 2022 . 10 . 31 星 期 一

01 编 辑 唐 舸 首 席 编 辑 陈 歆 02 、 03 编 辑 唐 舸 张 勇02/03

没有监护人，

七旬老人进不了养老院
意定监护让养老多了一份保障

晨报首席记者 张益维

70岁的周阿姨，正面临危机。

端坐在公证处的桌子前，梳着整齐短发，穿着彩色格子衫的周阿姨，一眼望去，和那些活跃在志

愿者岗位上、广场舞队伍中的同龄人没什么不同。 只有她自己知道，此刻的她，因为视力下降和没

有亲人，生存都成了难题。

“我要赶紧到养老院去！ ”因不敢拔插头，烧坏了一台又一台电器后，周阿姨的这个念头越发清

晰。 但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周阿姨已无亲人在世，孤苦伶仃的她，甚至找不到合适的人作

为监护人，在养老院的入住协议上签名。

好在，周阿姨居住片区所属的居委会、街道，早已发现了她的困境，将她列为照顾对象。 他们伸

出援手，托住了周阿姨的晚年。

在周阿姨的困境之中，一个显而易见

的悖论出现在监护人问题上：正是因为无

人可依，周阿姨才急需进入养老院。 但进

入养老院又要求周阿姨提供一个未来关

键时刻能为她拿主意、做决定的监护人。

为何养老机构坚持要周阿姨提供监

护人？ 监护人的存在到底有多重要？

多名养老行业从业者强调，解决养老

路上的监护人难题，绝不能走入简单将老

人的监护责任推给养老机构或基层组织

的误区。 相反，更应正视老人在监护人方

面的刚性需求，健全解决方案，避免让老

人陷入老无可依的境地。

谁来保护监护人缺失的老人

无人照顾的周阿姨，感觉生活中处处

是危险。 但如果她没有监护人，即使强行

进入了养老院，对一名自主能力渐渐丧失

的老人来说，生活中仍处处是坎儿。

比如说，最常见的医疗费用问题。 并

不是每个老人都有积蓄，有些老人条件有

限，除了有限的养老金外，再无存款。 一旦

这些老人生病，如果没有监护人，这些老

人的就医费用，就成了无解的难题。

为了能够让老人得到及时的医治，无

奈之下，养老机构只能为这些老人垫付医

疗费用，久而久之，养老机构会因此陷入

资金匮乏、无法良性发展的困境。

即使老人本身有足够的积蓄，面对敏

感的金钱问题，对于老人以及养老机构而

言，有一名能在关键时刻为老人做决策的

监护人，仍至关重要。

让老人体面地走完最后一程

前不久，长征镇美源养老院一位老人

就因为家庭关系变化，出现了监护人空缺

的情况。 在老人被确诊癌症后，为这名老

人寻找合适的监护人，成了摆在养老机构

面前的难题。

这位老人姓黄，已在美源养老院生活

多年。 黄阿姨性格开朗，和养老机构的工

作人员感情很深。 没有子女的她多次主动

提出，希望将遗产捐给养老院，由养老院

做她的监护人。

但黄阿姨的好意，对于养老院来说却

非常棘手。 监护人本就是在老人失去行为

能力后，替老人做决策的人，作为已和老

人签订服务合同的另一方，美源养老院院

长汪庆云本能地觉得，养老院兼任监护人

并不合适。 在咨询了专业人士后，她更坚

信了这一点。

“后来，在上级部门的指引下，我们推

荐老人咨询了专业人士，寻找第三方做监

护人，这对于老人来说也是一种保护。 ”汪

庆云说，最终，黄阿姨不再坚持让养老院

当她的监护人，而是选择了闵行一家专门

从事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由其担任意定

监护人。

事实证明，选择在意识清醒时签订意

定监护协议，确定监护人，无论对于黄阿

姨还是养老院说，都是明智之举。

在黄阿姨签订意定监护协议后没多

久，她因为病情恶化陷入昏迷被紧急送入

医院。 闵行区这家和黄阿姨签订意定监护

协议的专业社会监护组织，按照医院的要

求，派遣工作人员作为黄阿姨的专职监护

服务人员，陪黄阿姨进入病房，以方便根

据和黄阿姨此前的约定， 在关键时刻，按

照的她的意愿做出决策。 后来，这名监护

人员一直陪伴在黄阿姨身边，直到她生命

的最后一刻。

回顾黄阿姨最后这段人生历程，汪庆

云觉得，老人应该没有留下什么遗憾。 “这

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案例。 黄阿姨是一位非

常优雅精致的老人，她在签订意定监护协

议，为自己安排后事时非常冷静，最终她

的愿望也都一一实现了，优雅、体面地走

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

打通监护堵点还需共同努力

无论是黄阿姨所经历的，由专业社会

监护组织担任监护人，还是周阿姨正在经

历的，由居委会担任其意定监护人，都可

以视作解决监护问题探索的一部分。

在探索如何为老人解决监护难的问

题上，上海始终走在前沿。

2021年 3 月正式实施的《上海市养老

服务条例》， 是首个提及有关社会组织参

与老年人意定监护服务的地方性养老服

务条例。

为黄阿姨实施意定监护的组织，也是

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出现的专业从事监护

服务的社会组织。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解决老人监

护难题上，“堵点”依然存在。

关键的问题之一，就是相较于深入人

心的法定监护，意定监护的概念对于整个

社会而言，依然太过于陌生。

无论是想要帮助周阿姨的菊园新区，

还是想要帮助黄阿姨的美源养老院，在了解

意定监护之前，都经历了漫长的摸索过程。

上述专业社会监护组织理事长顾春

玲说：“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其实有许多村

（居）委会、养老机构都有类似的需求，但

是因为意定监护的概念太新了，无论是街

道干部，还是老人本人，很多人都不知道

有这样的一个办法，能够帮助到他们。 ”

同样是因为新，即使身处困境，许多

老人对于选择意定监护仍心存犹疑。 在寻

找监护人问题上，他们常常需要漫长的考

察周期。

在服务过程中，顾春玲发现，在正式

签订协议之前，老人们往往需要经历长达

半年左右的咨询、心理建设过程。对于这个

过程，顾春玲非常理解。 “这毕竟是个新生

事物，又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养老、财产等

非常严肃的内容。 人们很自然地会对它有

个观察期，会非常审慎地做出判断。能否建

立起彼此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基础。 ”

为了维护好这条尚处于脆弱新生期

的通道，作为率先“吃螃蟹”的人，顾春玲

所在的专业社会监护组织在处置案例过

程中非常谨慎。 “因为在上海，甚至可以说

在全国，我们可能都是第一家，很多个案

场景都是没有参照的。 所以我们对每一

单、每一例个案，都会仔细耐心地对待，力

图完美地解决， 为这项工作积累宝贵经

验。 这样，随着未来可以参照的案例越来

越多，大家可能会放心一些。 ”

在顾春玲看来，由专业组织担任监护

人这种形式，主要发挥的其实是“填补空

白”的作用，即告诉那些实在找不到监护

人的特殊人群，还有委托专业社会监护组

织担任监护人这样一个选择，有这样一群

人，可以帮助他们。

然而，相较于整个社会对新生事物谨慎

的探索步伐， 身处于养老服务第一线的工

作者们，感受到的服务需求明显更加迫切。

面对着社区、养老院中那些监护人异

常的老人，一线工作者们盼望着，相关探

索能够早日升级为更明确、完善的机制和

通道，以解决老人们的监护人缺失之困。

新 闻 延 伸

周阿姨生于上海，长于上海，曾拥有一份

稳定的职业、一个完整的三口之家，如果生活

一切正常，此刻的她，应和大多数老人一样，拥

有一个平凡但幸福的晚年。

但是，苦难和不幸接二连三降临到她身

上。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周阿姨的丈夫去世，

儿子身体本就不好，她自己的工资也不高，丈

夫早逝后，她就和儿子过上了四处租房的生

活。

长达 20多年的租房生活并不容易。“借

的房子总归有不适意（指舒服）的地方。”带

着生病的儿子，周阿姨“住过罗泾”，“也住

过罗店”。能记得清楚的搬家次数，就有 20

多次。东奔西走之间，周阿姨不知不觉丢失

了大部分的家当，也中断了和老同事、老伙伴

的联系。

2021 年，周阿姨的儿子去世。年近 70岁

的周阿姨变成了孤单一人。半生的操劳、奔波

让她落下了一身毛病。眼睛视力极差，已达到

二级残疾。独居不久后，周阿姨发现，自己做

不了饭，也出不了远门，对于眼睛不好的她来

说，生活中处处暗藏着危险。

因为眼睛不好，无法将插座复原，周阿姨

不敢给家中的电器断电。久而久之，家中的电

器陆续烧坏了。面对独自生活的诸多安全隐

患，周阿姨只剩下一个念头：“我得快点去养

老院。”

今年 7月，租住的房屋临近到期，周阿姨

想要去养老院的意愿变得愈发强烈，甚至成

了一个心病。她四处打听，寻找进入养老院的

门路，却一次次遭到拒绝。养老机构告诉她，想

要进入养老院，必须有人作为她未来的监护

人，为她签字。

这个要求对于已孑然一身的周阿姨来说，

太难实现了。

面对困境，周阿姨首先想到了自打她搬到

嘉定区后，一直帮助她的菊园新区泰宸社区居

委会。儿子离开后的这段日子里，全靠着街道、

居委会的照顾，她才得以正常生活。

然而，这一次，周阿姨提出的请求，却难倒

了居委会、菊园新区的相关负责人员。

不同于常见的帮扶对象，周阿姨情况有些

特别。尽管眼睛不好，但她的意识清醒，思路清

晰，属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尽管没有自己的房产，但周阿姨有稳定的

退休金，有一定的存款，经济并未陷入困难。最

关键的是，尽管已多年未联系，但周阿姨有自

己的亲哥哥、侄女。他们才是周阿姨未来具有

法定资格的监护人。

“老早就没有音讯了！”提起自己的哥哥

和侄女，周阿姨叹息。在经历了频繁的搬家后，

周阿姨早已找不到自己的亲人。

为了帮助周阿姨，街道、居委会开始想办

法帮她寻找哥哥和侄女。然而，双方之间断绝

联系太久，这项工作始终未有进展。

找不到能当周阿姨监护人的近亲属，街

道、居委会工作人员又尝试和养老院商量，是

否能够免去事先委任监护人的相关要求，让周

阿姨进院入住。泰宸社区居委会愿意作为第三

方，为周阿姨做个见证。然而，这样的建议，被

养老机构婉拒了。

在街道司法所的建议下，菊园新区民政部

门又尝试通过法院为周阿姨指定监护人，可打

听下来，法院指定监护人的前提是周阿姨已经

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对于目前意识清楚、行动

自如的周阿姨来说，这条路同样走不通。

在情况陷入胶着之时，有律师提出建议，

或许菊园新区的民政部门、居委会等组织，可

以和周阿姨签订意定监护协议，通过意定监护

的方式，为周阿姨解决监护困境。

根据《民法典》第三十三条，意定监护是

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与其近亲

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事先协

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

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

履行监护职责。

对于这个陌生的概念，无论是周阿姨、还

是即将成为周阿姨意定监护人的泰宸社区居

委会，都心怀忐忑。居委会担任居民意定监护

人的情形，鲜有先例，双方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泰宸社区居委会担心，居委会的工作人员

并不稳定，一旦现任工作人员更换，如何衔接

照顾周阿姨的工作？作为周阿姨的监护人，居

委会需要在周阿姨生死关头，代她做出决定，

替她安排身后事。这些都不是小事，居委会深

感责任重大。

“最担心的是，万一有一天，她的亲属突

然出现，指责我们私自做决定，我们被倒打一

耙怎么办？”一名工作人员坦陈。

周阿姨则担心，自己会不会给居委会带来

太多麻烦。她担心，如果居委会成了自己的意

定监护人，是不是自己的大事小情都要麻烦居

委会，自己没有办法再做决定。

在双方签订监护协议的过程中，这些顾虑

都被摆在桌面上，一条条讲了出来。渐渐地，

双方紧皱的眉头，逐渐舒展开来。

“在公证过程中，我们把许多事情都约定

清楚了。比如周阿姨在意识清楚时，作为意定

代理人，我们该怎么做？意识不清晰时，作为

意定监护人，我们该怎么做？临终时，是否要

做不必要的抢救？”菊园新区民政部门相关负

责人薄燕飞说：“我们把很多事情都明确化

了”。

“我们对周阿姨说，未来在养老院有需

求，可以放心喊养老院工作人员帮你做，因为

你在里面养老，工作人员应该帮你。但当你遇

到困难的时候，你要记得，你的身后还有居委

会。”

在替周阿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知不觉

间，菊园新区、泰宸社区居委会，成了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

“我们也尝试过其它办法，但都没有能走

通。意定监护是眼下解决周阿姨困境最合适

的选择。毕竟，无论从托底保障的角度、属地

化管理的角度，还是整个社会弘扬的爱心敬

老的角度讲，我们都不希望周阿姨因为进不了

养老院，而遇到危险。”在复盘为周阿姨解决

问题的整个过程时，薄燕飞如此总结。

周阿姨的经历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样本，为

遭遇相似困境的老人，提供解决思路。从某个

角度而言，由组织担任老人监护人，可以减少

许多不必要的纠纷。

“我们和周阿姨讲得很清楚，她的监护人

是组织，无论居委会书记未来换成谁，都要延

续这件事情。对于组织而言，担任阿姨的监护

人，是一件共知的、可延续的事情，组织中的个

人和阿姨没有任何经济往来或亲属关系。”薄

燕飞说。

但这并不意味着，破解周阿姨困境的解决

方案，是一项适用于所有人的完美的解决路

径。对于这个解决方案存在的现实问题，菊园

新区的决策者们看得非常清楚。

一方面，并不是每个居委会都有条件能做

法律上的意定监护人，组织担任意定监护人需

要拥有独立的银行账户、特别法人登记证书

等，并不

是所有的

居委会都具

备上述条件。

另一方面，

做意定监护人，意味

着居委会需要对老人

承担更多责任，这势必

要求工作人员为老人付

出大量额外的时间和精力。

对于目前工作已经非常繁重

的基层组织来说，他们对此类

老人的帮扶能力，其实非常有限。

薄燕飞坦言，“我们也担心，未

来伴随着人口导入，以及不婚、丁克等群

体的增多，这类老人可能会越来越多。基层组

织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如果出现了大量情况

相似的老人，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此类老人的监

护问题，我们需要被进一步指明方向。”

不过，尽管对未来心存担忧，但不可否认

这起上海首例由居委会担任老人意定监护人

案例的样本意义。

这体现在诸多细节之中。例如，为了保护

双方的权益，在意定监护协议中，以财产清单

和监护报告的形式，对监护人进行了约束和监

督。双方约定，在周阿姨意识清醒之时，周阿姨

独立负责管理自己的钱财。待周阿姨失能失智

之后，居委会需要帮老人列出名下财产清单。

同时，每半年一次，向民政部门或法律规定的

其他部门做监护报告。周阿姨去世后，遗产按

照她生前所立遗嘱处理。

“财产清单和监护报告不仅保护老人的

权益，同时也保护了监护人免受外界质疑。”

普陀公证处工作人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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